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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72144        证券简称：精一科技        主办券商：安信证券 

 

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暨资金占用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2022 年 7 月 12 日，公司出借邯郸鼎越燃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鼎

越燃具”）98 万元，约定借款利率为月息千分之四。2022 年 7 月 14 日，鼎越燃

具偿还本金 98 万元。2023 年 4 月 12 日，鼎越燃具归还利息 261 元。 

2022 年 10 月 9 日，公司再次出借鼎越燃具 176.90 万元，约定借款利率为月

息千分之四。2023 年 4 月 12 日，鼎越燃具归还本金 176.90 万元和利息 43,533

元。 

 

（二）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3 年 4 月 27 日，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了《关于补充审议关

联交易暨资金占用的议案》 

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;弃权 0 票。 

回避表决情况：本议案高永军涉及关联交易，需回避表决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二、关联方基本情况 

1.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名称：邯郸鼎越燃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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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：河北省石家庄新华区友谊北大街 345 号 4-1-502 

注册地址：河北省邯郸市鸡泽县小寨镇南开区 

注册资本：20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钢制、铁质机械部件的生产、销售；金属制品表面搪瓷喷涂处理

加工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高永军 

控股股东：高永军 

实际控制人：高永军  

关联关系：公司实际控制人高永军持有邯郸鼎越燃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97.50%股权。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（一）定价依据 

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息，双方约定借款利率按月息千分之四计

算。 

 

（二）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

按照不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基准利息，双方约定借款利率按月息千分之四计

算，交易定价公允。 

 

三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与鼎越燃具签订了《借款协议》。双方约定借款利率月息千分之四，按

期归还本息。借款金额为 98 万元，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7 月 12 日起至 2023 年 7 

月 14 日止。借款金额分别为 176.90 万元，借款期限自 2022 年 10 月 9 日起至 2023 

年 4 月 12 日止。若有偿还能力的可以提前偿还，利息按照实际用款天数计算。 

 

四、关联交易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（一）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 

鼎越燃具因经营资金周转需求向公司借款，截至 2023 年 4 月 12 日，本息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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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额归还公司。 

 

（二）本次关联交易存在的风险 

上述资金占用行为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

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等相关规定，反映了公司及相

关主体对相关规范的要求及了解不足，对资金占用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刻，故公司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深入学习并严格执行相关

法律法规及其他规则制度，进一步提高规范操作和公司治理水平，确保公司合规

经营，杜绝此类违规情形再次发生。 

 

（三）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及财务的影响 

上述资金占用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财务造成严重不利影响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《借款协议》。 

 

 

天津精一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4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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